附件2

《认证机构资质许可审查通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起草说明

为规范认证机构资质许可审查实施，统一审批标准和工作程序，提升监管效能，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《认证机构资质许可审查通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起草背景
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，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，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》对提升检验检测认证服务能力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作出重要部署。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部署，进一步提升认证机构质量、规范认证机构行为，完善审批要求和工作流程，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《认证机构资质许可审查通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认证机构资质许可审查通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分为总则、申请与受理、现场核查与专家评审、审查决定与后续管理、附则五个部分。

第一部分，总则。明确认证机构资质许可审查通则的制定目的与依据、适用范围、审查方式与内容、特别规定优先、分类管理、条件与材料索引、通则与细则关系以及审查原则等内容。

第二部分，申请与受理。明确申请与受理程序、纸质材料要求、重新申请情形、新设立认证机构/扩大认证领域审查要点、变更申请程序、有效期与延续申请时限、延续审查重点、符合性评价以及决定程序与公示等内容。

第三部分，现场核查与专家评审。明确可延后现场核查的情形、核查组组建与通知、核查组人员要求、核查组职责、观察员制度、核查通报与听取意见、核查报告要求、申请人原因导致核查失败的情形、核查时限、核查中止与终止情形、因涉嫌违法中止/终止审批、专家评审适用情形与时限、廉政与保密、虚假申请处理、档案管理、专家管理以及审批与监管衔接等内容。

第四部分，审查决定与后续管理。明确审批时限与严重违法失信否决、审批监管衔接、整改后通过的处理、证后监督检查、信息公开与报送义务、注销情形以及撤销情形与3年禁入等内容。

第五部分，附则。明确时间计算方式、施行日期与废止旧规、过渡条款以及解释权等内容。
